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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干扰性能测试结果评估分类的理解
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立人

【摘要】电子衡器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现场环境中有一定的干扰源，这些干扰会或

多或少地影响电子衡器的计量性能，对于这些影响量是按照 R76 国际建议的规定进行管理，还是按

照国际电工委员会颁布的 IEC61000 系列标准的要求进行管理，目前一直是国内争论比较大的问题，

本文谈了一些看法与同行进行交流。

【关键词】R76  电磁兼容抗扰度  评估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在制修订数字指示衡器产品的标准或技术规范过程中，对抗干扰性能测试结果评估

分类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一部分专家认为应该严格按照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国际建议的规定执行，因为国际建议是工业发

达国家制定的，是科学的、严谨的计量规范，集中了他们几十年的管理经验，是不容置疑的经典。

而制造商或需求方认为，虽然国际建议也是参照 IEC 国际标准的要求的，但是没有全部按国际

标准执行，会将一部分数字指示衡器被评估为不合格。应该按照 GB/T1762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

技术》系列标准（即，等同采用 IEC61000 系列国际标准）所规定的评估分类执行，实事求是的将不

影响称量性能的产品评估为合格品。

二、意见分歧源头

1.R76《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规定：在有干扰和无干扰情况下，示值变化应不大于 e，或衡器

能检测到显著增差，并对其做出响应。才是符合抗干扰要求的。

R76 国际建议的 5.2 条规定：当检测到显著增差时，衡器应自动处于非工作状态，或自动提供一

个可视的或可听到的信号，并持续到使用者采取措施或显著增差消失为止。

对“显著增差”的评定：大于 e 的增差。

以下情况不认为是显著增差，即便它们超过 e：

——在衡器内部同时发生的，且由相互独立的诸原因引起的增差；

——无法进行任何测量的增差；

——其严重程度势必被所有关注测量结果的人员察觉的增差；或

——由于示值瞬间变动而引起的暂时性增差，作为测量结果，它们无法解释、存储或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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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引用 GB/T17626 标准是等同采用 IEC61000 系列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R76 国际建议

也是引用 IEC61000 系列国际电工委员会的相同标准，所不同的是 R76 对“显著增差”进行了定义，

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理解的差异。 

2.GB/T17626 的第 9 章要求：

试验结果应依据受试设备在试验中的功能丧失或性能降低现象进行分类，相关的性能水平由设

备的制造商或需求方确定，或由产品的制造商和购买方双方协商同意。建议按如下要求分类：

a) 在制造商、委托方或购买方规定的限值内性能正常；

b) 功能或性能丧失或降低，但在骚扰停止后能自行恢复，不需要操作者干预；

c) 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但需操作者干预才能恢复；

d) 因设备硬件或软件损坏，或数据丢失而造成不能恢复的功能丧失或性能降低。

 由制造商提出的技术规范可以规定对受试设备产生的某些影响是不重要的，因而是可接受的试

验影响。

在没有合适的通用、产品或产品类标准时，这种分类可以由负责相应产品通用标准、产品标准

和产品类标准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用于作为明确性能判据的指南，或作为制造商和购买

方双方协商的性能判据的框架。

3. 任何标准都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产品所制定的，其中的要求或指标都是针对特定的产品的，不

能随意扩大化，不能随意推而广之。对于衡器产品也是这样，对电子衡器有意义的条款，对机械衡

器就不适用，同样对非自动衡器有指导意义的技术要求，对自动衡器就不一定有意义。 

 抗干扰性能测试的要求，也是这样。对于非自动衡器来讲，特别是商用台案秤，在使用过程中

受到外界干扰，影响正常称量时是允许中断的。按照国际电工委会 IEC61000 标准推荐的四种分类，a)、

b)、c) 三种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而对于自动衡器来讲，因为此类衡器在使用过程中是连续的，是不允许任何影响称量的情况出

现的，所以只有 a) 种情况可以接受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国际建议制定者有问题！没有将“非自动衡器”与“自动衡器”的情况

区分开来规定。

4. 对于这个问题，既然“显著增差”这个指标这么重要，而作为一个衡器制造的大国，为什么

美国 44 号手册中没有提出要求，只是在试验方法一节中要求“在确定有射频干扰存在，并有一定表

征的情况下，如果被认为那些情况经常出现，应对衡器进行抗干扰试验”。是否其它干扰因子的影

响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进行试验，而是应该由制造商自己在产品设计时考虑的问题。因为在产品设计

时不考虑这些干扰因子的影响，将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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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计量院在与我国衡器协会交流时，也提到对 R76 规定的抗干扰要求有不同的理解。 

三、评估思路

1. 我们在前面讨论的立足点是建立在 R76 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将立足点跳出 R76，建立在

GB/T17626 所说的“制造商”和“委托方”的需求方面。GB/T17626 系列标准是等同采用 IEC61000

系列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而 R76 只是部分采用了这个标准，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断章取义

的现象。特别是可能出现起草者夜郎自大的问题，将自己制定的文件仅仅是站在实验室中。

2. 是否判为合格与不合格？其主动权应该在制造商和委托方或购买方一边，我们制定产品标准

和规范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产品质量是否合格，不能人为的设定一些过高的指标限制产品的使用。

因为任何电子计量器具都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电子衡器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其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

实际上在制定产品标准时，国际上有一个优先原则，即：当相关条款与 ISO 或 IEC 有冲突或者说明

的不够完整时，应首先考虑采用 ISO 或 IEC 的条款内容。 

四、结束语

1. 对于抗干扰评估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是仅仅站在实验室中，还是应该站在所服务的

社会中，是所有产品标准、规范制定时的出发点。

2. 由于非自动衡器与自动衡器其使用的条件和环境有明显的差异，对它们的技术要求应该分开，

不能混为一谈。

3. 从 R76 引用 IEC61000 的抗干扰要求内容来看，我们认为对于国际建议的内容不应该选择性

采用。

4. 作为产品的制造商在设计电子衡器产品时，一定会首先调查产品使用现场的情况，然后针对

现场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环境干扰因素的影响。例如，为避免雷电而采用避雷措施；

为避免静电而采用防静电措施；为避免电磁辐射而采用防辐射的多种技术等等。

5. 当然在这里也可能出现因为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对问题理解的不同。如果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希望阅读本文的同行给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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